
       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 

親愛的家長： 

    首先恭喜您的寶貝長大了！即將進入一年級就讀，增添了學校的朝氣與活力，謹在此表示誠摯

的祝賀與歡迎之意。鑑於一年級新生初次進入校園生活，對於學校的措施與規定，比較不瞭解，所

以我們彙整了各處室需要學生遵守或家長協助之事項，敬請配合與指教。 

一、 教務處 
1. 8 月 1 日(週五)上午 10:00 在視聽教室(信義樓三樓)公開編班，編班採「電腦亂數」方式，

歡迎家長到場參觀作業情形。下午 4:00 在警衛室前及本校網頁最新消息公布學生班別與級

任老師姓名。 8 月 22 日(週五)上午 8:30 進行編班後補報到新生公開抽籤作業，地點：

仁愛樓會議室。 

2. 8 月 23 日(週六) 舉行小一新生迎新活動，上午 8:30 報到，約 11:30 左右放學。敬邀家長

與小一新生共同參加。 

3.暫定 9 月 1 日(週一)全校開學正式上課，中午 12:40 放學。 

4.每週二全天上課，其他時間都是中午 12:40 放學。 

5.請指導貴子弟每天整理書包，按課表攜帶簿本及學用品，以減輕書包重量。書包請選購後背

式為佳（避免拖拉式）以維護學生行走安全。 

6.前 10 週國語課進行注音符號教學，第 11 週起，開始上國字。 

7.學生更名者，請備妥戶籍謄本（記事不省）至註冊組登記更改。 

8.學校設有課後照顧班，每日於放學後至下午6:00 止。由老師指導 

學童當日回家功課，請有需要之家長上網透過線上表單報名。     

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連結  https://reurl.cc/EV7pOn   

9.領有區公所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戶證明者，請於開學日繳交證明給導師。 

10.學生家長若具有身心障礙手冊﹙重度、極重度﹚者，該生享有學生平安保險免繳的權益。

請家長於開學日將手冊影本一份交予導師。 

二、 學務處 
1. 上學時間：請在早上 7:20 至 7:50 之間到校，勿提早或遲到；因故必須提早到校者，請吩

咐孩子在警衛室旁涼亭處等候，俟 7:20 後才可進入各班教室，以策安全。 

2. 因故不能上學者，請務必以簡訊、電話直接聯繫級任老師，本校電話 03-4523202 轉各班級

分機請假，以免老師擔心。 

3. 接送子女配合事項： 

( 1 )為了減少上下學期間接送學童之車輛數，響應環保節能減碳，請家長鼓勵孩子儘量採

用步行或車輛共乘方式上學。 

( 2 )家長騎乘機車或開車載送孩子上學，請勿將車輛直接停靠於校門口，以維交通順暢。

讓孩子多走幾步路，不僅可達運動健身之效、培養獨立自主的精神，也保障其他孩子

行走安全。另請指導孩子向導護志工、警衛及老師問早或道謝。 

( 3)接子女回家者，請在校門外選擇適當地點相約等候，並遵守交通規則，建議離校門口

稍遠一點點的距離，避免校門口壅塞。另請家長勿將車停在校門正門口，以免影響放

學。  

( 4 )家長如無法依放學時間準時接孩子，請指導您的孩子到警衛室旁涼亭等候，以免發生

危險。 

( 5 )請遵守交通規則，接送孩子一律「靠右停車」，讓小朋友由車輛右側上、下車；請勿逆

向停車，以維安全。 

( 6 )家長若以機車接送者，請務必「以身作則」：親子都要戴安全帽。 



4. 為了行路安全，雨天儘量避免撐傘，以穿著明亮色系雨衣為佳，並請注意雨衣是否過長，

避免因過長而跌跤。 

5.自行步行回家者：由各班老師集合帶隊至正門放學。請家長配合指導孩子在放學後不可在

路上逗留、嬉戲或直接到同學家玩，並請留意孩子返家時間。 

6. (1)星期二、四及學校團體活動日（校慶、戶外教育、畢業典禮……等）穿著制服，名牌縫       

    在左胸前，校徽上方；其他時段可穿著便服，但建議佩掛活動名牌，便服外套等衣物請 

    協助寫上姓名，以便遺失時協尋。 

  (2)夏（秋）季制服：黃色運動短袖（長袖）上衣、藍色運動短褲。 

   冬季制服：①黃色運動長袖夾克、藍色運動長褲。 

              ②如遇寒流來臨或氣候較冷，可在內加毛衣或穿著自備之外套（建議佩掛名 

                牌）。 

  (3)現階段本校已無制式化帽子，鼓勵孩子適時選擇合適的帽子佩戴，可於適當時機發揮遮 

    陽、避雨等功用。 

●備註：目前坊間有販售本校制服處：冠美服裝廠(中壢區新生路181巷 26號，電話425-6427)、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象藥局代售(中壢區元化路 62 號，電話 427-7585)。 

7.為了孩子的安全，學校發給孩子之【學生緊急聯絡最新資料表】請詳細填寫，以利緊急狀況

時使用。 

8.為了讓孩子的學校生活更有自信，請教導孩子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，例如：自己穿鞋、刷牙、

吃東西、大小便等。學校廁所為『蹲式』馬桶，請指導孩子正確使用及便後清潔。 

9.請指導孩子熟記並能撥打重要電話，家裡、父母手機及工作機關電話；另請指導孩子熟記父

母姓名及家裡的地址。 

10.行動載具使用辦法之管理細則： 

      (1)本校所稱行動載具，泛指手機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、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 

        之終端裝置。 

  (2)使用學校的公用行動載具學習時，請於繳回前自行備份個人資料並清除所有內容。 

  (3)使用時應注意禮儀，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習活動之引導，切勿影響他人。 

(4)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的學生，須經家長同意並詳填申請表，經學務處核可後，方可攜帶行     

  動載具到校。 

(5)學生每申請一次核可有效時限為該學年度，未申請通過者不得攜帶行動載具裝置至校。 

(6)學生經申請核可攜帶行動載具裝置進入校園，應自行負保管之責。如因個人不當保管或 

  違規使用造成之疏失，相關責任悉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。 

(7)學生於在校時間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聯繫時使用外，其餘時間應以關機為原則。 

(8)使用時應注意禮儀，切勿影響他人或侵犯他人隱私。 

(9)對學生使用於與學習無關之活動，老師有權要求關機，並視情節輕重代為保管，通知家 

  長領回。  

(10)教師如查獲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裝置，前兩次予以告誡並通知其家長，第三次違規即 

   告知學務處協助註銷其使用資格，並發下通知單告知家長禁止攜帶行動載具裝置到校。 

(11)學生如未申請通過者或經註銷使用資格者，仍攜帶行動載具裝置到校，導師予以告誡並 

   通知家長。 

(12)學生應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並遵守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。學生 

   如有違反規定或其他不當情事者，按情節輕重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處理。 

●本校各班級教室均有分機，若家長需與子女連絡，可善用之。學務處亦可提供學生撥打電話，

因此不鼓勵學生帶手機，若特殊情況需帶手機，需向導師說明及填寫相關申請表，核可後

務請遵守在校關機，以防影響學習，並善盡保管之責。 

 

三、 總務處 
1.優良舒適的教室學習空間：觸控式黑板、書車、冷氣、飲水機、無聲廣播電視/有聲廣播喇

叭、新式書包櫃 



2.健康美味的午餐：學校自有廚房，營養師 1 人，依孩子成長所需營養，設計專業菜單，讓孩

子吃得營養，吃得健康。 

3.政府友善政策：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公私立國中小學生免費營養午餐政策，午餐費由 

市府補助，減輕家長負擔。 

4.多元便利的繳費管道：註冊費(含書籍費、美勞簿本代辦費、家長會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等)

之繳交，會於開學後辦理收費調查，並據此開立繳費三聯單，屆時請依限期內持單至便利商

店或其他台銀代收管道完成註冊繳費。 

 

四、 輔導室 
有下列情況學童的家長，請與輔導室聯繫。             
1.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學童 

  依照特殊教育法規及教育部對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就學之規定，身心障礙生入學【含普通班】 

  可接受本市鑑輔會鑑定安置就學。本校將依照鑑輔會鑑定安置公文，提供特教服務。若學童為 

  身心障礙學生，請家長將學童的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、戶口名簿影本送交輔導室特教組，  

  以供日後申請相關補助使用。 

2. 申請暫緩入學者 

  依「桃園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辦法」第三條規定：申請暫緩入學者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 

  或監護人檢附相關資料，於應入學當年度三月底前向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 

3. 若學童罹患重大疾病，請家長將最近一次的醫療診斷證明送交輔導室特教組，經評估後提供合 

  宜的協助。 

 

★學校電話：(03)4523202 

  分機號碼：210 教務處、310 學務處、510 總務處、610 輔導室 

 

新街國小 敬啟 114.03.23 


